南投縣挖掘道路埋設管線管理自治條例
1.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南投縣政府府行法字第09201304280號制定公布全文35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2.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四月三日南投縣政府府行法字第09600677930號令修正公布第27條條文
3.中華民國104年2月11日南投縣政府府行法字第1040031231號令修正公布第三條至第七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增訂第六條之一、第二十條之一
第　一　條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管理挖掘道路、維護道路品質及交通安全，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之執行機關為第三條規定之道路管理機關。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道路管理機關如下：
一、縣道：本府。
二、鄉道：本府。
三、市區道路：鄉（鎮、市）公所。
四、村里道路（產業道路、農路、巷道）：鄉（鎮、市）公所。
五、本府管理之水防道路：本府。
六、重劃區內農路：本府。
前項各款協辦機關為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第　四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挖掘道路，係指在本縣行政區域內道路，因新設、拆遷，換 (修) 裝管線及其他用途需挖掘道路者。但國道、省道不在此限。
第　五　條　　申請挖掘道路埋設各種管線工程時，應先填具申請書，向道路管理機關提出申請。申請挖掘道路埋設管線者（以下簡稱申請人）申請道路挖掘許可，應檢具下列書件：
一、申請書。
二、工程計畫書。
前項第二款工程計畫書應包括：
一、計畫概要：工期、管線類型、規格、數量、使用機械設備、種類、施工及管理方法。
二、施工範圍平面位置圖，圖檔含TWD97坐標系統坐標。
三、管線埋設平面圖及標準斷面圖。 
四、工程進度表：預定開工、竣工日期及工程進度表。
五、交通維持計畫。
六、環境清潔計晝。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項第五款交通維持計畫送審原則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申請人提出第一項申請時，應使用南投縣公共管線道路資訊網現用之基本底圖進行規劃設計工程計畫書，及利用公共管線道路資訊網輸入道路挖掘相關資料，並以電子檔型式上傳提供第二項工程計畫書規定之文件。
申請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道路管理機關得不受理其另案之申請：
一、違反本自治條例規定，經道路管理機關限期改善仍未改善達二次以上。
二、未依本自治條例繳納各項費用。
三、未依本自治條例規定負擔賠償責任。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重大違法事項。
申請人繳納挖掘道路路面修復費，經道路管理機關許可後始得施工。
道路管理機關應於受理第一項申請之次日起五日內核定之。需補正者，自完成補正之次日起算。
第　六　條　　申請人於申請道路挖掘前，應先自行蒐集有關資料，勘查地上、地下設施情形。計畫性管線工程或大區域挖掘者，並應檢附各相關單位會勘紀錄，做為施工之重要參據。
申請道路挖掘，除工程特殊且有連貫性之必要者外，每申請案件以一條道路為限。
申請挖掘同一道路全線應以一次申請為原則。但在市區或交通繁忙路段申請挖掘長度超過三百公尺或在郊區申請挖掘長度超過五百公尺者，道路管理機關得分段核定施工期限，且先挖掘路段應完成回填及路面修復作業並經道路管理機關勘查認可後，始得進行次一路段之挖掘。
第六條之一　　申請人申請於現有橋梁上附掛任何管線時，須經橋樑管理機關同意後始得為之。
第　七　條　　申請人於道路新開闢、拓寬完成三年內，或翻修改善完成二年內，除有下列各款、第八條或第二十條情形外不得申請挖掘道路：
一、與各級政府重要建設有關之管線工程。
二、軍用管線工程。
三、沿該道路直向或橫向至人（手）孔之用戶聯接管線工程及其附帶直向人行道聯接管線工程。
四、道路交通管制設施之有關管線工程。
五、為完成區域性之管線系統，所必需辦理之管線工程。
六、其他經本府核准者。
申請人依前項第一款至六款及第二十條申請道路挖掘時，道路管理機關得加倍收取路面修復費。
第　八　條　　申請人所埋設之管線，如有妨礙公共設施工程應遷移之。
前項應遷移所需挖掘之道路超過公共設施工程施工範圍五十公尺者，就超過五十公尺部分應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提出申請並繳清路面修復費後始得為之。
第　九　條　　申請人經許可挖掘道路者，應於許可期限內竣工；因故未能於期限內竣工者，應於許可期限內向道路管理機關申請展期、改期或廢止。
第　十　條　　申請人應於施工前通知村（里）辦公處並經由公共管線道路資訊網向道路管理機關申報開工。許可挖掘道路者，應依照許可工程圖說施工；施工中如遇有障礙物，未能按照許可圖說施工時，應隨時聯繫道路管理機關，並應將變更之有關資料報道路管理機關核定。
第 十一 條　　挖掘道路工程施工中，道路管理機關得隨時派員勘查施工品質、安全措施及交通安全管制設施等事宜，經發現缺失者，即通知申請人限期改善。
前項工程竣工後，申請人應於七日內將挖掘寬度、深度、回填粒料、分層壓實及施工安全防護設施等施工作業過程照片函送道路管理機關備查。
第 十二 條　　申請人在施工地段，應有下列各項設施：
一、施工現場豎立告示牌，標明工程名稱、施工單位、電話號碼、開工日期及工作期限。
二、豎立交通警戒標誌，並在施工位置前後方裝設活動或固定反光拒馬，日間豎立紅旗，夜間應加設閃光燈或黃燈、紅燈等安全設施，且應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規定。
三、孔道周圍、管溝兩側應設立圍籬遮欄，並懸掛警示帶。
四、挖掘之管溝有崩塌之虞者，應設立臨時樁柵。
五、道路管理機關指定之安全措施。
第 十三 條　　申請人申請道路挖掘許可前，應先評估交通情況，有重大影響必須改道通行時，應擬訂交通疏導計畫書送警察分局審核後再向道路管理機關申請許可。
第 十四 條　　申請人應依道路管理機關核定之施工時間施工。於交通頻繁之重要道路，管理機關得要求申請人於下午十時至翌晨六時內施工，施工期間，應採低噪音施工方式，並完成回填工作。
同一施工地段道路兩側不得同時施工。
第 十五 條　　挖掘道路埋設管線除特殊情形外，所附設之人（手）孔或窖井應使用預鑄成品埋設；孔蓋材質，應使用預鑄鋼、鐵或鋁成品埋設。其強度應能負荷各級載重車輛通行為準。道路管理機關辦理養護工程如須調整路面高程時，管線單位應無條件配合升降所屬人(手)孔蓋、消防栓、制水閥與新鋪路面齊平。
第 十六 條　　挖掘道路前應先測定施工地點、標定管溝定線及寬度，其路面為瀝青混凝土面層者，應使用切割機按標定線平直全厚度切割後，再行挖掘路面、路基及路床，並不得挖損範圍外之路面。
第 十七 條　　挖掘道路如損壞交通號誌、路燈、路樹、消防栓、制水閥等公共設施以及其他管線者，應即通知相關單位會同處理，並即予修復；如損壞標線、標誌等交通安全設施者，應於完工後三日內修復。如損及都市計畫道路中心樁、地籍控制點者，應委由合法登記之測量公司檢測後恢復埋設，並檢附成果對照表送道路管理機關會同都市計畫或地政等單位驗收。
第 十八 條　　挖掘道路埋設管線為幹線系統時，應將聯接支線同時預為配合埋設。
第 十九 條　　挖掘道路之管溝工程品質規定如下：
一、管溝回填時需分段、分層夯實，每段不得超過一百公尺，每層不超過三十公分。
二、管溝回填材料以砂石或高流動性低強度混凝土（CLSM）材料為主；以其他材料回填者，應經道路管理機關許可後始可施工使用。
三、砂石應採潔淨河砂或陸地砂，且嚴禁使用海砂。
四、管溝工程須於開挖當日回填完畢，立即施設封層，不得以封層數量少而延遲。封層厚度不得小於十公分，面層完工高度應與原路面同高（含人手孔蓋），檢驗標準為連續路段達一百二十公尺以上者，除經管理機關核可為不適合作平整度檢驗之路段外，其餘平整度以三公尺直規或高低平坦儀檢測，平整度標準差不得超過三點四毫米；未達一百二十公尺之零星挖掘或人（手）孔蓋以三公尺直規檢測，單點高低差不得超過正負六毫米。
五、管溝工程完工時，需檢附坍度試驗、分層回填、滾壓之照片、查驗紀錄、工地密度試驗報告及抗壓強度試驗報告，報請道路管理機關備查。
道路管理機關於接到申請人報告完工時，應於六十日內完成路面修復工作。因施工回填不實而下陷（沈）時，應通知申請人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代為修復，其修復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第 二十 條　　因管線（溝）損壞或故障，須緊急搶修時，應先通知道路管理機關及轄區警察派出所登記後施工，並於下列時間向道路管理機關補辦申請手續：
一、在道路管理機關辦公時間內搶修者，應於開始施工時起三小時內提出申請，申請最後時限逾辦公時間者，應於次一辦公日十時前為之。
二、在辦公時間外搶修者，應於施工翌日十時前提出申請，遇例假日得順延至次一辦公日十時前為之。
前項緊急搶修之管線 (溝) 工程，應於竣工後三日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資料，與搶修前、搶修中及竣工後之照片報道路管理機關備查。
第二十條之一　　申請人應於道路挖掘竣工後三十日內，檢具完工報告書、竣工圖說、施工前、中、後相片及相關證明文件等資料連同各項試驗報告製成電子檔向道路管理機關申報完工。
前項竣工圖說包括：
一、完成概要。
二、平面位置圖（圖檔含TWD97坐標系統坐標）。
三、縱橫斷面圖。
四、附屬工程竣工圖。
五、相關試驗報告。
六、公共管線管理系統所必須填列之管線數值資訊。
七、施工照片。
八、依其他相關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前項第七款施工照片應配合拍攝位置以附近建物或地標為背景，並具指定座標系統之座標。其內容包括：
一、施工告示牌。
二、道路切割情形。
三、管線埋深檢測。
四、回填深度檢測。
五、級配深度檢測。
六、ＡＣ修復厚度檢測。
七、路面修復平整檢測。
八、現場機具施工情形。
為建立完整之管線資訊，因業務需要有挖掘道路埋設管線必要之事業機構（以下簡稱管線機構）應於道路挖掘竣工後三十日內，將竣工圖檔以內政部營建署規範之GML格式上傳道路管理機關。
第二十一條　　因實施各項計畫性公共建設工程，為埋設或遷移管線挖掘道路時，工程主辦單位及管線機構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工程計畫經核准後，工程主辦單位應即將應辦工程計畫項目、設計基本原則、斷面圖及現況平面圖，分送管線機構，做為埋設或拆遷計畫及籌編經費之準備。
二、各管線機構應就各該工程計畫範圍內，已設或計畫新設管線詳細現況及計畫繪入現況平面圖及斷面圖內，連同有關資料檢送工程主辦單位。
三、工程主辦單位綜合所有圖表資料，配合工程計畫擬定各種管線埋設位置，定期邀請各管線機構協商。決定管線埋設位置或原有管線拆遷範圍及拆遷期限。
四、管線工程有關土木部分得委託工程主辦單位統一代辦，管線部分由管線機構配合同時辦理。
五、各管線位置經協商決定後，不得任意變更。但因管線有橫越交錯關係時，得由工程主辦單位視實際情形酌予升降或避讓。
第二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道路管理機關得公告指定路線或區域，禁止或限制挖掘道路：
一、國家慶典節日。
二、重大國際性會議期間。
三、預定或已實施多種管線同時埋設之道路。
四、公共安全或交通上認為有必要。
第二十三條　　申請人所屬管線之人（手）孔高程與路面應保持平順，如有過高、過低、老舊腐蝕或破壞者，應隨時改善。
第二十四條　　申請人因挖掘道路發生損害他人權利或發生國家賠償責任時，應依法負其責任。
第二十五條　　申請人挖掘路面橫向寬度在單車道範圍內，以單車道全幅路寬為收費標準。在雙車道挖掘路面寬度未及道路中央分向道時，以單車道均寬四公尺為收費標準；挖掘路面寬度超過分向道時，以全幅路寬為收費標準。
第二十六條　　新封路面如應緊急需要而挖掘道路，收費標準以全幅路寬為收費標準。
第二十七條　　挖掘道路路面修復費統一收費標準，由本府另訂定之。
第二十八條　　配合道路管理機關及各級政府辦理新開闢、拓寬或翻修改善工程而埋設管線者，得免收路面修復費。
第二十九條　　本府每年應辦理全縣年度管線協調工作，就道路工程及管線工程之年度計畫作協調事宜。
申請人應依協調結論申請挖掘道路，每年四月至六月、十月至十二月為施工區間，其餘月份為禁挖時間。但經道路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管線機構應將所屬現有及計畫之管線埋設資料，依本府規定之年限及指定之座標系統、數值資料檔格式，傳送道路管理機關建立公共管線資料庫，以供主管機關及申請人查閱。
第 三十 條　　同一道路區段（含左、右側），由多個申請人申請挖掘道路，路面修復費得平均分攤，道路管理機關並應協調各申請人之挖掘時間，一次同時辦理完成。
第三十一條　　道路管理機關及申請人應設專責聯絡人，其姓名、職稱、聯絡電話（含行動電話），應於每年一月底前函報本府，變更聯絡人時，需立即函報本府備查。
第三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至改善完成，或禁止其一個月以上六個月以內之挖掘申請：
一、違反第五條及第八條規定，未經申請許可擅行施工。
二、違反第九條規定，未於許可期限內竣工。
三、未於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時間內補辦申請手續。
第三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否准該申請人於限期改善日屆滿之次日至其完成改善前，所提出挖掘道路埋設管線之申請：
一、未依第十條規定辦理。
二、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且未於期限內完成改善。
三、違反第十五條規定，經道路管理機關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四、違反第十六條規定，未依法定方式施工致挖損範圍外道路，並經道路管理機關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五、違反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經道路管理機關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第三十四條　　於公園、綠地及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挖掘埋設管線者，準用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bookmark: _GoBack]第三十五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